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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

发掘之法律研究
＊

叶晓丹 张恋恋

【提 要 】 我国拥有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 ， 为 了 解决资金和人员 队伍建设方面不足等 问

题 ， 也为 了 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促进利益增进 ， 当前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 的保护

性发掘是突破困境的最佳路径 。 考量 国 外诸 多 国 家在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发掘的立法和

实践现状 ， 结合我 国有关法律规定和南海一号的 实践模式 ， 应进一步通过立法完善我 国私

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发掘制度 。 立法应将限制介入作为基本原则 ， 并构建完善的授权发掘

制度和全程监督制度 ， 同 时应通过明 确私人主体的文物展览收益权及部分文物 出 卖收益权

来保障介入主体的合法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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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８３ 年 ， 英国人哈彻在中 国南海水域一艘的调査 、 发掘 、 研究和保护等工作 。

③

无名沉船上打携了约 ２５０００ 件 １ ７ 世纪的 中国瓷１ ９８９ 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 《水下文物保护

器 ， 其后他在阿姆斯特丹拍卖了大部分瓷器并管理条例 》 ， 以此规范水下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

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

①这一事件引发了我国对护工作 。

？同时 ， 我国 《文物保护法 》 当中绝大部

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 我 国水下文

化遗产的保护开始走上轨道 。

、、
＊ 基金项 目 ： 福建省教育厅 Ｂ 类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计划

“

海
一

、 我国水下文化遗产洋文化
”

专题研究课题 《涉海文化 ＪＳ产保护与立法研究 》

保护现状的分析（ＪＢ１ ３０３３Ｓ） 。

① 李锦辉 ： 《论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改进 》 ， 《海洋开

我国拥有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 ， 其蕴发与管理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１ １ 期 。

含了重大的历史 、 艺术和科学价值 。 然而 ， 水② 张威 ： 《中 国水下文化迪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 ， 《新华文摘 》

下文化遗产因其所处的环境特殊 ， 当前的保护

主要面临水文环境的威胁和人文环境的威胁两
③ Ｓ 家 水 下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中 ＊ 简 介 ， ／／ｅｎｇｌ ｉｓＬ

， ，
＿

．．
．

＾、ｃａｃｋ ｏｒｇ． ｃｎ／ｃｏｌ／ｃｏｌ６９ １ ／ ｉｎｄｅ３ｏ ｈｔｍｌ ，２０ １４年１月１０日

大类 。
②为此 ， 国务院在 １ ９８７ 年批准成立了国家访问 。

水下考古协调小组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成立了水下文 ④ 魏峻 ： 《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未来 ；ｈ 《 国际博物馆

化遗产保护中心 ， 负责组织全国水下文化遗产（全球中文版 ） 》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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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条款也都适用于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 。 然而 ， 后者则认为私人的逐利本质侵烛了政府管制 ， 应

基于我国
“

国家所有权
”

的法律规定 ， 以及水当限制 。 笔者认为 ， 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的保

下文化遗产本身所具有的 国家主权方面的重要护性发掘是否成为当前突破困境的最街洛径选择 ，

意义 ， 目前我 国还是 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负责关键在于剖析私人介入与政府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工作 。 法律虽未明文规定二者所涉利益是否能够实现平衡并相互增进。

或明确表态有关私人主体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亚当 ？ 斯密认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 追

护方面应发挥的具体作用 ， 但出 于
“

国家所有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 。 私人主体介入水下文化遗

权
”

和
“

国家主权
”

的敏感性 ， 政府在这一问产发掘的本质在于获取经济利益 ， 与政府强调

题上一贯禁止商业性开发 。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历史 、 文化 、 考古等价

尽管我国开展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时间较值所体现的公共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 。 缺乏规

早 ， 也初步取得了一些诸如广东省
“

南海一号
”

制的私人发掘往往容易产生较为极端的破坏结

和福建省平潭
“

碗礁一号
”

等保护的成果 ， 但果。 例如西沙华光礁南宋沉船发现之后 ， 与政

相对于存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而言 ， 其保护府为充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历史文化价值而采

措施方面的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 据悉 ， 当取的科学漫长的考古发掘方式不同 ， 盗掘者为

前中国能够独立进行水下考古作业能力的只有自身短期 内最大利润的实现 ， 采取了野蛮的方

国家博物馆 、 广东省文化厅等少数单位 ， 其专式即用炸药炸开遗址表面获取相关文物 ， 但也

业考古人员总数不超过 ８０ 人 ， 具体负责管理和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

？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人员数量更加稀少 。 同时 ，法的本质就是调整利益关系的规范 ， 其最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 巨大 ， 需要投人的资高任务是为了实现利益的平衡和利益的最大化 。

金巨大 ， 但当下不论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解决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性发掘与政府

相关资金投人方面均相对有限 。

①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之间 的利益平衡问题 ， 需要

此外 ， 近年来由于南海周边国家绝大部分清醒地审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二者对

采取开放打捞的政策 ， 其必然导致这些 国家值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所产生 的作用力 。

？ 关于现

得打捞的水下文化遗产数 目 减少 。 这一结果将状 ， 当前政府的独立发掘巳难以应对水下文化遗

导致私人主体将盗捞的 目标向我 国周边水下文产保护的种种困境 ， 具体已在前文阐述。 二者对

化遗产转移 ， 故未来我 国极有可能面临更加严７ＪＣ下文化遗产保护所产生的作用力具体分析如下 ：

峻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压力 。

？从私人主体对政府实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二 、 突破困境的路径选择
Ｖ

＂

 ，Ｖ／ ，Ｊ：
＇

？ 魏峻 － 《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未来 》 ， 《 国际博物馆

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的（全球中文版 ２００作第 ４ 期 。

保护性发掘② ￥纖嚇馳拽醜醜文化遗ｆ保歸￥分■及

启示 》 ， 《太平洋学报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６ 期 。

针对 目前我 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 学术界③ 此处为行文方便 ’ 不予具体区别商业力量与私人力量 ’ 主

扑吐讲 丨 丨 ． ７Ａ 、Ａ？士 丨 丨 丄旦浼 人 ＞
？

士／ 丨要原因在于具体主体通过法律规定的资质评级予以确定 。

有学者陆续提出 了允许商业力量 介入水
＂

Ｆ文化
④ 文亚军 ： 《南海诸国水下文化遗产许可打捞情况之比较研

遗产的保护性发掘这一观点 。

④ 但也有学者提出究 》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ｅｇａ ｌ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３８／

“

现在商业开采发掘水下文化遗产的合法性 ， 已ｌ８８５
－

Ｖ． ａＳｐｘ ’＿ 年 ２ 月 ２２ 日访问 。

由拙士⑤ 靳停 ： 《文化财产所有权问题研究 》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经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质疑 ， 将来各国政府都有？

７９ ？ ．

可能逐步强化对探宝行业的管制 。

”⑤ 观点差异⑥ 张威 ： 《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 ， 《新华文摘 》

的实质在于各方利益的考量和博弈 ： 前者认为 ，

…
⑦ 参见徐英 ：

“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保护的平衡性法律制度研
私人的介人为政府开展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发究

一

经济法之解
，，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展提供了资金和人力 、 技术的支持 ， 值得推崇 ；２００７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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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促进角度来说 ， 首先 ， 私人的介人可 以＝

为政府节訂大量錢肝蹄赚护棘他
二、

的重点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 ， 同时可 以收获一谢户性发掘Ｍ制度构建

定量的发掘品 ， 很好地弥补了政府力量的局限ＩＦ如前 ｉｔ所棘 ， ＃ 当今水■下文仆遗产保护

性 。 其次 ， 从
‘‘

南海一号
”

引人商业力量的模

式来看 ， 其后期为带动旅游产业以及其他相关 产的保护性发掘是当前解决困境 的最佳路径 。

服务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私人介人 制度的构建应充分考虑私人和政府二者利益的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性发掘引入了大量资金 ， 其 平衡 ， 以期发挥法律对利益进行再分配和促进

必然为进一步赚取利润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利益发展的最终 目 的 。

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 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 良（

一

） 明确＾制性介入为原则

好的契机 ， 而经济的发展又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为了更好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 实现其历

文化保护事业的发展。 最后 ， 私人介入水下文 史 、 艺术方面的价值 ， 也为 了避免私人介人水

化遗产保护性发掘有利于提升公众对水下文化 下文化遗产发掘的特许被肆意滥用 ， 我们有必

遗产的保护意识 。 私人介人水下文化遗产的保 要在修订相关法条时明确提出 限制性介人的原

护性发掘有效地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引入社则 ， 并将该原则作为贯穿私人介人水下文化遗

会公众的视野 。 政府在允许私人介人水下文化产相关制度的指导性原则 。

遗产保护性发掘 的过程中 ， 通过对文物商业价限制性介入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值的正当利用 以及对水下文化遗产历史和考古其一 ， 必须通过授权发掘制度允许私人介入水

等价值的强调 ， 能够有效提高公众保护水下文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发掘 。 其二 ， 通过对授权

化遗产的意识。发掘制度的构建 ， 强调私人介入的前提必须符

反过来 ， 从政府允许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合诸多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条件 ， 这是允许私人

产的保护性发掘对私人利益 的促进角度分析 。 介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性发掘不至于被肆意滥

首先 ， 政府的允许赋予了私人具备介入水下文用的硬件工具 ， 其本身也是限制介入原则 的具

化遗产发掘 的合法性 ， 通过法律设权制度 ， 授体内涵 。 其三 ， 若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是具有

予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性发掘 的权利 ， 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情形 ， 应当限制私

实际上为私人获取利益带来更多的保障 。 其次 ， 人力量的介人 ， 这也是出于历史文化的价值导

根据动机心理学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即期望价向需要 。 当然 ， 这一原则的适用并非绝对 ，

一旦

值理论 ， 个体完成各种任务的动机是由他对这水下文化遗产可能遭遇环境的突然恶化或者遭遇

一任务成功可能性的期待及对这一任务所赋予 严重盗捞的紧急情况 ， 即使是极其重要的水下文

的价值决定的 。 个体 自认为达到 目标的可能性 化遗产 ， 仍然可以允许私人参与抢救性打搜 。，

越大 ， 从这一 目 标 中获取的激励值就越大 ， 个（
二

） 构建完善的授权发掘制度

体完成这一任务的动机也越强 。

① 这进一步启示法国对于海洋文化财产的调查 、 研究与发

我国在通过法律制度允许私人介人水下文化遗 掘 ， 规定了既可以授权私人也可以 由 国家直接

产的保护性发掘时 ， 应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赋 进行相关活动 。 在 《遗产法典 》 Ｌ５ ３ ２ ？ ７ 条 、

予私人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 。 最后 ， 对于Ｒ５ ３２
？

７ 条 、 Ｒ５ ３２
？

８ 条规定了海洋文化财产的

私人介人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发掘 ， 政府还 授权发掘制度 ， 即 由相关个人提出发掘 申请 ，

可考虑通过对其所得的税收优惠 、 发掘技术的


支持等方面采取激励措施 ， 既实现了私人利益① 参见熊卫 ： 《期望效用理论的两个悖论及其消解 ： 兼谈决策

描＋论的发展 》 ’ 《现代哲学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５ 期 。

增大 ， 也从激励私人兀成发掘 的任务中增进了
② 赵亚娟 、 张亮 ： 《从

“

南海一号
”

事件看我国水下文化遗产

政府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法学 》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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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部长根据 申请人的资质 、 团队构成 、 研等制定 。

究 目标与方法等因素 ， 同时结合跨区考古研究第二 ，

“

授权发掘制度
”

的对象 。 对这一问

委员会的建议 ， 对 申请做出授权。 此外 ， 根据题的做法 ， 英国政府考虑到其庞大的水下文化

第 Ｒ５ ３２
？

１ ２条 ， 该授权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遗产的保护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 ， 其可操作性

下可以 由文化部长做出撤销 的决定 。 这一条件方面仍需具体考量 。 对此 ， 英国政府强调集 中

主要是基于被授权一方严重或多次违反相关规精力和资源对重要的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

定或者出现适于国家发掘的重大发现的情况 。 而美国政府对于水下文化遗产认定必须经过一

当然 ， 作为撤销授权的结果 ， 相关法条还规定定时间 ， 还强调 了
“

重要性
”

，

⑥ 以保障国家资

了有关费用赔偿的具体操作 。

① 可以看出 ， 法国 金用于保护重要的水下文化遗产 ， 而私人资金

在水下文化遗产的私人介入方面已经形成了较 则用于保护其他的水下文化遗产 。

为完整的规定 ， 关于
‘‘

授权发掘
”

制度的可获这些对我 国开展水下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

授权的主体资质 、 审批主体 、 审查因素 、 责任 和允许私人介人非重要水下文化遗产发掘 的可

主体 、 授权撤销 、 赔偿等方面在立法上都有明 行性方面提供了一个思路 。 在授权发掘制度设
文的规定 。 其对我国在水下文化遗产发掘 的私 计中 ， 可以授权发掘的只能是

“

不具备重要价
入ｔ入：ｍａｎ—ｍ 。值

”

的水下文化遗产 ， 这是我 国允许私人介人
目前 ， 我国 《文化保护法 》 第 ２７ 条？和 《水

水下文化遗产发掘的一个重要前提 。 至于
＂

不

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 晃 ４ 条第－舻和第 ７

具备重要价值
”

的认定必须综合考量具体灯
条 、 第 ８ 条④本身对于非蘭主体介Ａ７ＪＣ下文物的

文化遗产涉及的历史 、 艺术 、 科学和考古价值 ，

考古发掘方面有相关规定 ’ 但相关规定不够明确 ，



步
：Ｓ：＾７法国水下細产保护立法与籠斯中国的

提出 授权发掘制度 ， 由国家文物打政部ｎ授权启示 》 ，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３

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参与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期 。

掘 。

⑤ 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

② 《文物保护法 》 第 ２７ 条 ：

“
一切考古发掘工作 ’ 必须

〒
行报

第－ ，

“

撤发掘制度
”

的适用主体 。 这－
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 ’ 蹈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

内容涉及具体的主体资质要求 ， 必须由法律明③ 《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 第 ４ 条第一款 ：

“

国家文物局主

确规定严格的允许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发掘

的资质条件。 其资质条件必须涉及资金 、 人员 、

④ ：下
发

文

掘

物

活

保

动

护

的

管

审

：
工

￡
。

第 ７ 条 ：

“

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

技术 、 经验、 设；备条件等各方面的综合考察。和发掘活动应当以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为 目 的 。 任何单位

１ ９９９或者个人在中国管辖水域进行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或者发

旌 科工介弁 ？！姊 姑士姑出掘活动 ， 必须 向 国家文物局提出 申请 ’ 并提供有关资料 。

管理规定 》 对于在我国沿海及内ｎ通航水域内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从事打捞作业的打捞单位的具体资质核准规定私 自勘探或者发掘 。

了具体的认定标准 ， 并规定 由交通部救助打捞外国国家 、 国家组织 、 外国法人或者 自然人在 中 国管

昆洛吉 ７＋右 ； ｉｎ
＊

进 苗仿拔难 毋协知咎 Ｔ？右忠辖水域进行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或者发掘活动 ， 必须采取
局负责对有关打搜单ｋ核准 、 发放和 目 理有关与中国合作的方式进行 ， 其向国家文物局提出 的 申请 ， 须

资质等级证书 。 然而 ， 对于沉船沉物 的打捞 ，由国家文物局报经国务院特别许可 。

”

我国有关
？

规定都只局限在不具有军事意义及文第 ｓ 条 ：

“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经批准后实施水下文物考

物的范畴之内 。 对于授权发掘制度删主体的
ｗＭ？士比如 认 ＡＡｔ／ｒ１ １ Ｉｆｃ ＾，域的 ， 必须报请港务监督部门核准 ， 由港务监督部门核准

认定应该说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但鉴于水

下文化遗产的特殊性 ， 此处适用主体的标准应？ 余诚 ： 《英美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及立法介评 》 ，

由 国家文物局参照前述资质管理规定 ， 并结合⑶
气
《

＾
》 ２０ １ ０

＾
１ ２ ＃ ．

＾，ｖ．
＾

 ，、 ＿？ ？ ，一 ， 、⑥ＰａｔｒｉｃｋＪ ．Ｏｋｅｅｆｅ ，Ｓｈｉｐｗｒｅｃｋｅｄ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 》 、 《文物保护。ｎｔｈｅｕｎｅｃＳＯ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
－

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 》 相关条文的设计ａ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ｒｔａｎｄＬａｗ ？２００２ ， ｐ．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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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特别重要
”

、

“

重要
”

、

“

比较重要
”

进行分授权的主体存在严重违反或多次违反相关操作

级考量。 具体的认定标准可以参考 《文物藏品规程或许可 内容的情形 ， 或者本为
“

不具备重

定级标准 》 的相关规定 ， 由 国家文物局制定具要价值
”

的水下文化遗产在后续的发掘过程中

体的认定细则 。遇有重大发现 ， 适于国家出面发掘等情形 。 由

第三 ， 授权发掘制度的程序 。 关于程序的于授权的撤销对于被授权主体一方利益造成直

规定 ， 已有多国立法和实践经验可供借鉴 。 印接的损害 ， 故必须考量具体的情形对撤销做出

度尼西亚法律规定了打捞许可的具体程序 ， 包 一定的赔偿 。 例如撤销是 由于被撤销主体的过

括有权批准的政府部门 、 申请文件 、 勘探监督 、 错导致则其不享有索赔的权利 ， 若是转为 国家

、请费用等方面 。 菲律宾也同样采取许可证方 发掘的情形则应当对被撤销主体做出一定的经

式管理 ， 并对 申请的具体程序 、 许可证颁发机济赔偿 。

③

构 、 申请费用 、 审批时间及外 国公司参与情形第五 ， 法律责任 。 对被授权主体违反授权的

等方面做了相应规定 。

①
相关法律规定行为以及授权主体违反授权程序的

英国 《古迹与考古区域法 》 、 《军事遗迹法 》 行为视情节严重程度规定相应的行政 、 刑事责任 ．

及 《商船法 》 当 中均强调了私人的所有权以及 同时 ， 在法律责任的设计方面 ， 必须对被授权
未经许可情形的明令禁止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 英国 主体或其他主体违背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 ，

国会发布的 《遗产保护法案草案 》 当 中第 ４ 部— ：ＳＣ价 处

分
“

海洋遗产许可证
”

涉及了海洋遗产许可证（
三

） 构建完善的全程监督制度
’±＃ 、

允许私人介入７ＪＣ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必须 由

有效性审理等方面 。 虽然该草案尚未生效 ， 但其
法律明文确定

‘‘

全程监督制度
”

， 这是
“

授权发
入

翻度
”

的一个重要保障 。 关于这点 ， 马来西
存在 ， 并通过发放许巧

予以控制的态度 ， 其未
亚政府规定 了在私人参与打搜的实践过程 中 ，

■胃
必備職舰前艱考古学紐行全程监

ｌｉｔ 督 。

④ 对此 ， 我国法律对监督制度睡建应考虑

ｆｙ
－＾

包含监督主体 、 监督内容和监督法律责任三个

Ｊ ｆｉｆ
＇

ｔ 具体内容 。 监督主体 ， 当前可考虑細家文物

局负责 ， 具体由其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
掘器材名称 、 发掘计划说明 以及相关发掘 ｆｅｅ验、 ／ Ａｔ

证明文件等等 。 相关的帽材料具体由 国家＊

物局予以审査 ， 并根据主体资质的标准审査后边防等机关予以配 ｎ ， 乂要的时

候可以 由考古学家参与监督并提供专业意见 。

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 许可的颁发许可

证书 。 在获取许可之后 ， 应根据水下文化遗产的
合

初步价值士報要求被撤主体缴纳－定的帽费

雕为后難細僻Ｅ金 ， 綱时錢 Ｈｉ于监督

的考虑。 当然 ， 保证金在完成水下文化遗产的发
１督＿责任 ’ 包含—＿责任＿

掘之后 ， 可以根据相关主体的 申请予以退还 。 此

外 ， 对于审查之后做出不许可的决定 ， 应当赋予① 魏峻 ： 《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未来 》 ’ 《 国际博物馆

（

■

全球中立版 ） ？２００８ 年第 ４助

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職、

的权利 。

② 余诚 ： 《英美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及立法介评 》 ，

第四 ， 撤销授权 。 参照前述法国和英国在《武大国际法评论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１２ 卷 。

撤销授权中的制度设计 ， 笔者认为 ， 在我 国授③ 赵亚娟 、 张亮 ： 《从
“

南海一号
”

事件看我国水下文化遗产

极她ｔｏ— 丰 由士線 Ｂ合亡 械如秘她 灿保护制度的完善 》 ， 《法学 》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权的撤销权应 由 国家文物局享有 ， 授权撤销 Ｍ
④ 李锦辉 ： 《南海周边主要国家海底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分析及

条件应由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严格限制 。 例如被启示 》 ， 《太平洋学报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６ 期 。

８２



叶晓丹 张恋恋 ？

？ 我国私人介入水下文化遗产发掘之法律研究


监督者的法律责任两个方面 。 前者法律责任前从相关文化遗产后期的展览 、 宣传以及旅游产

面已经提及 ， 监督者的法律责任主要是其违背业的形成所获取的利益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 由

监督职责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此 ， 我们应当在未来的立法中 明确赋予私人主

（四 ） 明确私人主体的文物展览收益权及部体文物展览收益权 。 此外 ， 对于发掘出来的部

分文物出卖收益权分文物 ， 经过严格的鉴定若能够认定不具备重

有关私人力量介人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在要价值 ， 可以规定 由相关政府部 门予 以 出售 。

制度方面必须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 即介入水下对于这部分出卖文物所取得的收益 ， 应 由法律

文化遗产发掘的私人利益的保障 。 正如本文第明文规定参与发掘的私人主体所享有的收益权 。

二部分关于利益的探讨所述 ， 只有私人主体的至于文物展览收益和部分文物 出卖收益当 中 ，

利益能够得到法律的现实保障 ， 这一制度的确由私人所享有的具体比例等问题可 由具体的实

立才有实现的可能 。 在水下文化遗产的现实保施条例或者各地方的实施办法予以进一步明确 。

护中 ，

“

南海一号
”

实现了私人介人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方面的突破。 １９８ ７ 年在我国广东沿海发本文作者 ： 叶晓丹是福 州 大 学 法学 院 副教

现了沉船
“

南海一号
”

，
２００７ 年对其进行整体打授、 硕士生导师 ， 博士研究 生 ； 张 恋 恋

捞之后 ， 其资金投人方面也出现了严峻的情况 。是福州 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后 ， 当地政府借助新闻传媒和商业推介力量责任编辑 ： 赵 俊

将
“

南海一号
”

打造成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旅游
产业 ， 引人了社会力量和商业资源 ， 通过旅游产

业所取得的种种效益保障了保护资金的来源 。

①① 李锦辉 ： 《论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改进 》 ， 《海洋开

这一实践提供了关于政策引导和激励的思

路 ， 即介入水下文化遗产发掘的私人主体可 以

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ＹｅＸｉａｏｄａｎＺｈａｎｇ

Ｌ ｉａｎｌ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ｏｔｏｆ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ｏｒｎｏｔｏｎｌｙ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ｆｕｎｄ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ｔｒｏｏｐｓ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ｂｕｔａｌｓｏ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 ｉｃ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ｌｏｗ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ｏｉｎｖｏｌｖｅｉ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Ｂ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

？

ｅｎ ｔｓｉ 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ｍａｎ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
？

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ｏｆＮａｎｈａｉ１
， ｗｅｓｈｏｕｌ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ｘ
？

ｃａｖａ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ｂａｓｉｃ
ｐｒ 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ｕｉｌｄ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 ｉｍｅ ，ｔｈｅ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ｌｅｇｉｔ
？

ｉｍａｔｅｒ 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ｕｓｕｆｒｕｃｔｂｙ

ｅｘｈｉｂｉ ｔｉｎｇ
ａｎｄｓｅｌｌ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８３


